
認識藥袋 
 

認識藥袋 

1.病人向藥師領藥時，藥師會告訴用藥方法及指示如何用藥。若因時間急迫無法清楚說明或

忘記說明，則藥袋上有相關用藥說明，確保安全用藥。有些醫院的藥袋上也有用藥時間圖

示，方便正確用藥。 

2.依行政院衛生署規定，藥袋應有13項必要標示及3 項建議標示。 

 

13項必要標示： 

1.病人姓名  

2.病人性別  

3.藥品名稱  

4.藥品劑量  

5.藥品數量  

6.用法  

7.用量  

8.藥局名稱  

9.調劑藥局地點  

10.調劑藥局電話  

11.調劑者姓名 

12.調劑日期  

13.警語。 

 

3項建議標示： 

1.主要適應症  

2.主要副作用  

3.其他用藥指示。 

 

 

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用藥諮詢電話：08-7665995 （分機）1351 

此衛教單張未包含所有的藥品資訊，若您有其他相關問題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！ 
 
 
 
 
 
 

 


